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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完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
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
博政办字〔2025〕17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为全面落实省、市优待老年人规定，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，区政府决定进一步完善我区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有关事项，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政策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《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。
2、 发放对象和标准
凡具有博山区户籍且年龄在80周岁（含）以上老年人（以身份证登记的日期为准），均可享受高龄津贴。具体为：
1.100周岁（含）以上老年人：每人每月430元，所需资金由省市区财政分级负担（其中省级200元，市级120元，区级110元），满100周岁当月开始计发，每月发放一次，死亡或户口迁出我区次月停止发放。
2.90周岁-99周岁老年人：每人每月70元，所需资金由区财政负担，满90周岁当月开始计发，每月发放一次，死亡或户口迁出我区次月停止发放。
3.80周岁-89周岁老年人：每人每月10元，所需资金由区财政负担，满80周岁当月开始计发，每月发放一次，死亡或户口迁出我区次月停止发放。
高龄津贴发放标准根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区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适时调整，将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。
三、办理程序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，由本人或委托子女、亲友向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申报，提供申请人户口簿（主页、索引页、本人页）、身份证原件，并提供申请人户口簿（主页、索引页、本人页）、身份证和银行存折复印件各一份。
（二）村居初审。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对辖区内申报老年人的户口簿、身份证原件进行审核，并进行统计汇总，村（居）委会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将符合条件老年人的户口簿（主页、索引页、本人页）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存折复印件各一份以及村（居）委会盖章确认的汇总表等材料报所属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。
（三）镇办审核。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各村（居）委会上报的材料逐一进行审核、汇总，并提出审核意见。在各村（居）委会公开栏和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公开栏公示7天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提报高龄津贴系统待复核。
（四）区级复核。区民政局对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上报的材料进行复核，符合条件的，通过高龄津贴系统予以审核。
（五）委托发放。由区民政局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放至老年人银行账户。
（六）动态管理。每月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根据数字民政高龄津贴系统提醒信息，协同村（居）委会进一步核实死亡或者户籍迁出人员情况，并报区民政局，次月予以停发。
四、职责分工
（一）区民政局。具体负责高龄津贴资金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，做好高龄津贴系统管理工作。
（二）区财政局。负责做好资金保障，配合民政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三）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。做好辖区内老年人统计审核工作，主动排查疑点数据，及时上报高龄津贴相关报表及高龄津贴系统录入工作，协同村（居）委会对基础数据严格把关，共同做好动态管理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夯实责任，各司其职，建立定期核查、抽查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和有关部门的检查。因漏报、应退未退等原因造成群众或财政资金损失的，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规范操作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拓宽思路、大胆创新，协同村（居）委会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高龄津贴政策，让这项惠老政策家喻户晓。要认真核查高龄老人户籍信息，严格申报、逐级审批，防止错报、漏报等现象的发生，确保高龄津贴精准发放。
（三）加强协作，通力配合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涉及的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保障高龄津贴按时足额准确发放，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及时享受高龄津贴，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。
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执行期间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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